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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省省会城市，合肥属于哪种城市？
它会不会率先实施“积分落户制”？记者昨日
采访了合肥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

合肥、阜阳等已属“大城市”

想要落户一座城市，人口多少将决定落户

的政策。据有关数据显示，合肥常住人口为

761万，市区常住人口385万，而市区户籍人口

则是240.78万。

新的户籍政策中，城区人口100万至500

万都将被定义为“大城市”，可以对合法稳定就

业的范围、年限等作出较严格的规定。

按照这个标准，合肥将被定义为“大城

市”，获得更加灵活的落户政策。

除了合肥之外，阜阳、芜湖、蚌埠、淮南等地城

区人口超过100万，成为“大城市”，不过，我省还

没有“特大城市”，多数都是中等城市或小城市。

合肥暂时不会实施“积分制”

相比较特大城市的“限制”，大城市将合理

确定落户条件，那么合肥会不会实施“积分制”？

“合肥短期内实施积分制的可能性不大。”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合肥自身扩展很快，城镇户

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正处于人口集聚的阶段，

大量人口因为就业、就学等因素落户合肥。

在范和生看来，目前实施“积分制”的都是

北上广等特大城市，连和合肥距离较近的南京

都没有实施，从目前状况看，合肥鼓励人口进

入，一下子不会采取限制措施。

记者昨日从合肥市公安局户政处了解到，

目前合肥暂不会实施积分落户制度。

合肥年底全面推行“居住证”

记者从合肥市有关部门获悉，合法稳定工

作3年、社保缴纳2年即可入户合肥市区，不管

是否有房产，而合肥四县及巢湖市目前规定有

合法稳定工作1年、社保缴纳1年即可落户。

“这一政策暂时不会调整。”相关负责人透

露，今后将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租

房也能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根据各地

情况，合肥将制定实施细则。”

据介绍，目前，合肥正在全面

推进“居住证”工作，预计今年年底

将正式实施居住证政策。在实行

居住证制度之后，居住证持有人可

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待遇。

合肥明年或进入“特大城市”

记者获悉，合肥成为“特大城市”的梦想或

许很快会实现。

在一份由安徽建筑大学的徐旭林和丁仁

船合作完成的《合肥市区人口承载力分析》报

告中，2015年，合肥城区人口或将超过500万。

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十年时间合

肥市区增加人口169.3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率

是7.29%。假定2011年～2020年合肥市区人

口增长速度维持不变，合肥市在2015年将超

过500万人口，达到511.3万人；到2020年将

达到677.5万人。

根据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合肥或将在明

年成为“特大城市”，届时，合肥可能合理设置

积分分值，建立积分落户制度，严格控制人口

规模。

合肥明年或迈入“特大城市”
届时可能严格控制人口规模,暂时不会实施积分落户制

新农合和城镇医保并轨
医保专家点赞：

农民享受同城待遇
报销将会更方便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

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加快实施统一的城

乡医疗救助制度。在医疗卫

生方面，新农合将与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并轨。在

安医大一附院医保办主任陈

光辉看来，这意味着未来看病

报销将更加方便，对患者和医

务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特大

的好消息。

记者了解到，我省目前主

要有3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

别是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它们的管理机

构、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都不

相同，参保“碎片化”、管理“多

头化”带来很多问题。陈光辉

认为，现行的医保体系中，不同

层次的参保人群会主动地去比

较自己享受到的待遇，待遇不

如其他人的则会质问：“同样是

公民，有人能享受，为什么我却

享受不到？”而新农合和城镇医

保一旦并轨，城乡居民将公平

享有基本医保待遇，看病报销

也将更加方便。

医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

者，医务人员是医保政策的执

行者，太多各异的医保政策往

往使医院在管理上无所适从。

“报销政策不同，目录不同，给

我们平时的工作也带来了麻

烦。有时仅仅是向患者解释不

同报销政策的区别，就要耽误

很久。”陈光辉说，今后只有一

个报销政策，“解释起来也方便

多了。”

在省人大代表、安徽行政学院教授、博士张超

看来，“新市民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城镇‘户口本’，

能否享受到平等的城镇待遇，才是最关键的。”

“以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就因为户口本的不

同，享受的待遇也许是‘天壤之别’。所以，人们就

把社会矛盾集中在‘户籍’上面，其实这还是一种表

象。”张超认为，新出台的意见，很多政策都是比较

务实的，但要确保这份“意见”的现实执行效果。

张超教授告诉记者，区分农业、非农的二元户

籍制度之所以饱受诟病，就在于这背后有着“不同

权”、“不同命”的现实尴尬，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

目的，也是要达到“同城同权”的要求。新市民关

注的不仅仅是城镇“户口本”，能否享受到城镇待

遇才是最关键的。

“如今的改革，在形式上已经完成统一，取消

户口区别；但在内容上也应尽快接轨，让同城同权

成为一种现实，这也是眼下公众最为迫切的期

待。”在接受采访时，张超教授谈及最多的就是拿

到城镇户口本后，待遇如何做到平等，不戴“有色

眼镜”看待新市民。

省人大代表、安徽行政学院教授、博士张超：

能否享受到城镇待遇才是最关键的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今

后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省社科联原党组书

记、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称，这标志着以

往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

历史舞台，同时，这也意味着居民的身份平等了，

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且很多新型劳动大军也渴望

更好更顺畅地真正融入城市。“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

民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程必定称，另一

个公平公正体现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

区别，有利于农民工彻底实现市民化，有望在住房保

障、养老、医疗保障等方面享受和原市民一样的待

遇。“在打破了农民工‘进得来’的瓶颈的同时，也开始

直面‘留得下’的问题。”程必定表示。

作为省内长期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专家，程

必定说，《意见》中明确提出，未来几年要努力实现

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

户；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

中等城市落户限制。“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中小城市

将迎来发展的好机会。”程必定分析称，对于中小

城市的发展更加公平公正。

“长期以来，城市之间也存在着级别差异，比

如大型城市，二线、三线城市等”，程必定介绍，往

往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和投入都集聚到了那些大城

市，而限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必将使大部分农

民工引入到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有更多的发展

机会，也会享受到更有力度的政策支持。

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

中小城市将迎来发展好机会

我国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

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昨天，省社科院城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谢

培秀接受本报专访，分享了他对这一纲领性户改

政策的理解与感受。谢培秀认为，破解城乡户籍

问题，是城乡统筹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

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是城乡一

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谢培秀看来，在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下，以前一些隐性的社会矛盾现在显现得日益突

出。就城市而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后，会伴

随着各种各样农民工问题，农民工犯罪现象越来

越严重；在农村，劳动力流失形成了令人心痛的

“空心村”，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

也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谢培秀认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小城

镇落户门槛，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

省社科院城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谢培秀：

取消农业户口，吸引农民工“家门口就业”

相关专家：

户籍制度改革
能彻底实现“同命同价”

发生人身损害后，对于赔偿问题，最

大的界限是户籍。不同的户籍之间设计

的赔偿数额甚至有可能相差一倍以上。

国家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

分，将对此类问题产生何样的影响，昨日

记者采访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法

官及我省部分法律界人士。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

同户籍的人员遭到人身损害后，所获得

的人身损害赔偿也是不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29条规定，死

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省高院一名法官

告诉记者，“虽然最高法院有这样的司法

解释，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还是结合地

方情况，制定了一些更人性化的措施。”

据介绍，2006年，省高院制定了《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意见》第21

条规定，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

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

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短期

回农村探亲等不视为中断），人身损害的

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

的标准计算。

“同命不同价一直被广大法律界人士

所非议。”我省知名律师曹采峰表示，“现

实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交通事故的赔

偿。按照法律规定，一般的城镇居民出现

人身意外身亡后，赔偿的数额标准一般是

40多万元。而农村居民的赔偿数额一般

是在20多万，相差了整整一倍。我国取

消户籍的非农业与农业的区别，大的方面

不说，仅从法理上讲，肯定是体现了对人

格尊严的尊重。从实际操作中来讲，也是

保障了更多人的合法权益。”

曹采峰律师表示：“目前最高法院的

司法解释依旧是规定了不同户口不同赔

偿标准。现在户籍改革了，此举措必然

会影响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从而彻

底实现同命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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